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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48 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南投资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4 

 
 

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 

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 

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8月

13日召开的2021年度第9次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以自

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现就

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.关联交易事项： 

为满足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投资开

发的广润福园项目资金需要，公司向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农商行”）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人民币贰亿元整，贷款

期限为 36 个月，具体以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。在贷

款期限内，贷款额度可循环使用。 

公司拟以自有的广润福园项目在建工程等自有资产抵押给农商

行作为增信措施，与此同时，公司控股股东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沙环路集团”）将为本次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

任担保，具体担保数额以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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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为准。担保有效期自实际担保起始日起36个月，无需支付担保费用，

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。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及担保额度

内连续、循环使用。 

上述申请贷款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，在贷款额度内，

实际融资金额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，具体金额将视

公司所开发的广润福园项目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合理确认。 

2.关联关系： 

长沙环路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的规定，长沙环路集团属于公司关联法人。 

3.董事会表决情况： 

2021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度第 9 次董事会会议，会议

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银行申

请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公司董事刘林平、裴建科、

李铭均在控股股东长沙环路集团任职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

案。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

同意该项关联交易。 

4.本次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事项没有构

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

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5.《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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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

抵押物1——土地使用权信息如下： 

产权人 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
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账面价值 
（万元） 

公司 
广润福园项目 

土地使用权 

湘（2021）长沙市 

不动产权第0151110号 
72,419.40 38,408.49 

上述拟用于抵押资产金额为 38,408.4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（2020年 12月 31日）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41%。 

抵押物2——在建工程信息如下： 

项目 

名称 

项目 

位置 

项目 

占地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
总建筑 

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
总投资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项目 

规划 

项目 

进度 

广润福园 

项    目 

长沙市开福区

芙蓉北路与冯

蔡路口交汇处 

75,831 221,144.02 119,085.78 

住宅及

配套学

校等 

在建 

上述拟用于抵押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正处于前期建设阶段，尚未

达到预售状态，经公司 2021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广润福地

房地产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 119,085.78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20

年 12月 31日）经审计净资产的 66.38%。 

根据银行惯例，本次申请银行贷款首先用于抵押的自有资产为广

润福园项目土地使用权，待广润福园项目在建工程达到预售状态后，

将解除土地的抵押后再用部分在建工程进行后续抵押。 

除本次抵押外，上述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权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

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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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方基本情况: 

企业名称：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住所：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508号之三（君逸康年大酒店）9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林平 

注册资本：53,699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7072028022 

成立日期：1997年 11月 12日 

主营业务：环线公路建设、维护、收费及经营管理，建材销售（不

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，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主要股东：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长沙环路

集团 100%的股权 

实际控制人：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最近一期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270,109.53 268,936.90 

负债总额 192,265.85 212,268.90 

净资产 77,843.67 76,668.31 

 2020 年 1-12月 2021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13,533.07 7,609.87 

营业利润 2,966.12 1,315.53 

净利润 2,966.12 1,303.99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.81 61,967.42 

长沙环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该关联人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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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环路集团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通过登陆信用中国网站、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

查询平台查询，未发现长沙环路集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： 

鉴于公司所开发的广润福园项目资金的实际需求，公司向农商行

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人民币贰亿元整，期限为 36 个月。控股股东长

沙环路集团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该担保不向公司收取

任何担保费用，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 

五、定价政策： 

本次担保不涉及担保费用，属于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普

遍做法，遵守自愿原则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，相关关联交易有

利于公司日常业务正常开展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 

控股股东长沙环路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

的生产经营需要，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，不需要提供反担保，体现了

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

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亦

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 

七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： 

2021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获得批准的各类关联交易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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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为 7,731.50 万元，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

601.46万元。 

 

八、授权事项 

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贷款额度内，与贷款银行

签署各项法律文件。 

 

九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抵押自有资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事

项是为了满足广润福园项目资金需求，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，有

利于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，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，

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十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事前认可： 

我们事前审核了本次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

供担保事项的相关材料。目前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较好的偿

债能力；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，无需支

付担保费用，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

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

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》

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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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为了满足广润福园项目资金需求，以

自有资产抵押向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房地产开发贷

款人民币贰亿元整，并接受公司控股股东长沙环路集团为公司提供担

保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，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而向银行提供的增信

支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关

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，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因此

我们同意《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

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 

十一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《公司 2021年度第 9次董事会会议决议》; 

2.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第 9 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

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； 

3.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第 9 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4 日 


